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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官员员多多占占超超配配住住房房一一律律清清退退
中纪委：干部在不同部门同时任职只安排一处办公用房

1、特权

通过专项治理消除特权作风
文章指出，近年来，一些

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在工
作生活待遇上追求奢靡、享受
特权，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干部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决
定》明确提出要“规范并严格
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
制度”，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这
也是在新形势下改进党的作
风，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作风

的重要内容。
文章称，着力消除领导干

部特权思想和作风。要从根本
上遏制和消除特权作风，首先
必须消除特权思想。通过开展
专项治理，逐步消除领导干部
职务消费过高、享受待遇过多
过高、利用职权为亲属或身边
人员谋利、凌驾于法律制度和
组织之上等特权作风。

4、待遇

离退休待遇，该砍的就砍
统筹制定领导干部工作

生活待遇标准，包括离职退休
后待遇标准。规范领导干部工
作生活保障制度，当务之急是
抓紧制定出台领导干部办公
用房、住房、配车、秘书配备、
警卫、公务接待、福利、休假等
工作生活待遇标准，以确定相
应级别的领导干部能够享受
哪些待遇以及何种程度的待
遇，切实做到有章可循、有规
可依。

文章称，要根据有关待遇

的项目和标准，分类进行综合
权衡。对那些与职级密切相关
的特殊待遇 (如配备专车、专
职秘书、警卫等 )应继续严格
限定领导干部范围；对那些与
工作生活保障密切相关的待
遇(如住房、办公用房、公务接
待等)可以随社会经济发展有
所提高，但对提高幅度应有严
格限制。同时，对领导干部离
职退休后，哪些待遇可以继续
享受，哪些待遇不应当继续保
留，也要进行明确规范。2、办公用房

禁超标配备和装修
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

活保障制度。关键是要对照待
遇标准，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
廉洁自律行为。要严格执行领
导干部住房待遇标准和相关政
策，不准多处占用住房。严格执
行办公用房配备使用标准，不
准超标准配备和装修办公用
房。

文章强调，领导干部在不
同部门同时任职的，应在主要
工作部门安排一处办公用房，
其他任职部门不再安排办公用
房；领导干部工作调动的，由调
入部门安排办公用房，原单位
的办公用房不再保留；领导干
部已办理离退休手续的，原单
位的办公用房应及时腾退。

5、公车

领导干部调动，专车留原单位
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专车、相

对固定用车和机关工作用车配
备、购置、使用的具体规定，不准
违规超编制超标准配备公车，不

准违规使用军车、警车牌照和警
灯、警笛等装置，严禁公车私用。
领导干部调动，其所配专车或相
对固定用车必须留在原单位。

3、秘书

不得随意配备专职秘书
严格执行领导干部秘书

配备规定，领导干部要尽量
亲自处理有关工作事务，不
得随意配备秘书工作人员特
别是配备专职秘书。严格按

照相关规定部署组织警卫工
作，不得违反规定扩大警卫
范围，不准超规格进行警卫，
公务活动现场尽量减少交通
管制，减少扰民。

6、接待

干部待遇所需经费列入预算

严格执行公务接待各项
规定，不准超标准进行公务接
待，严禁以各种名义用公款互
相 宴 请 、安 排 高 消 费 娱 乐 活
动、赠送礼品和变相旅游。要
加强日常监督，对领导干部住

房、办公用房、公车、公务接待
等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将保障
领导干部待遇所需经费逐步
列入财政预算，以预算改革推
动领导干部待遇标准的严格
执行。 据中新社

“为高级干部配置官邸，其
配偶及子女可以在高级干部任
职期间一起居住；一旦该高级
干部离开岗位，该高级干部和
配偶子女均应及时腾退，由下
一任高级干部居住。”文章对

“官邸制”作出如是解释。
文章还称，与官邸制相配

套的还有异地任(挂)职领导干
部“周转房制度”，即为从异地
交流任职且本地无住房的领导
干部配置公有的、不得由个人
买卖的周转房，领导干部所住
的周转房离任时必须及时清
退。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制定
监督检查办法和纪律处分规
定，严肃查处领导干部在工作
生活待遇方面的违规违纪行
为，执好纪、问好责、把好关。要
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
的作用，形成各方面监督的合
力，让违反规定和超标准享受
待遇者受到惩处。

据中新社

中纪委谈官邸制：

高级官员离岗
全家腾退公房

中纪委11日在其官方网站刊载文章《全会解读：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指
出，要适时开展对领导干部住房、办公用房、公务用车的专项清理工作，对违规多占超配的，一律清
退。


	A03-PDF 版面

